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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與此案之廠商務需於開標前會同負責工程師進行現場會勘以了解實際狀況。若

因未能了解現場實際狀況，而導致之一切後果概由廠商自行負責。本案內容所列項目需

求及配合事項，於發包後不得修改工程內容。 

一、 施工地點及範圍： 

1.1 作業名稱：17 館純水系統再生管路漏水維護 

1.2 地點：工研院 17 館電光系統 1 樓廠務區，如圖 1 所示。 

 

圖 1. 頂樓水塔放置處 

二、 施工內容及規範： 

2.1 作業施工內容 

2.1.1 進行管路維護作業時須會同電光系統所業主。施工期間若有停止供水或暫停

系統運轉等需求，須事前向業主提出申請並獲同意後方可施作。17 館機房內

外之廠務設備系統操作須由廠務人員操作，廠商不可擅自操作。 

2.1.2 管路保養完成後須會同業主進行查驗，由業主進行確認數值及設備功能是否

符合預期效果，若有異常承攬商需於 48 小時內進場排除。 

2.1.3 作業完成後須由業主確認並觀察 3 天以上無洩漏、故障等異常情形，並將現

場施工後之廢棄物清理後方可辦理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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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材料規格及檢修項目 

2.2.1 本次漏水維護需使用 2 吋 SCH80 PVC 管材、90 度彎頭及平接管等，實際使

用數量及位置以現場為主或參考圖 2 所示。 

2.2.2 維護時需一併移除下方冗餘管路、球閥及錶頭，並將切除後之管路利用彎頭、

直管及平接等進行銜接，需移除位置以現場為主或參考圖 3 所示。 

2.2.3 更換下之廢棄品須由得標廠商自行攜至合格之清除處理公司進行妥善處置。

於檢修期間若發現有不包括報價內之損壞部件，須先與業主進行討論並經由業

主確認及同意後始得進行維護。 

 

 

圖 2. 管路漏水處 

 

 

圖 3. 配管位置示意及冗餘拆除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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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環境及危害因素說明： 

3.1 廠商於標明具危害告示之作業場所進行施工時，需依其規定著上相關之個人

防護用具，如安全帽、安全鞋、防護眼鏡及耳塞等。若因未遵守相關規定受

本中心工安/監工稽查檢舉時其相關責任由廠商自行負責。 

3.2 依據廢棄物處理法規訂定，工程廢棄物須清運至合法處理廠或掩埋場進行處

理及處置。取得合法相關之文件後交由業主備查，若未依合法程序遭取締，

其相關責任由得標廠商負責。因此項案所產生之廢棄物與垃圾，廠商需負責

清運與處理不得遺留於現場。 

四、 工安安全與衛生： 

4.1 得標廠商於本中心施工期間，必需遵守政府現行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規

定。 

4.2 得標廠商於本中心施工期，無條件遵守本中心之工業安全相關施工規範，工

作現場並接受本中心工安/監工人員之督導。 

4.3 施工期間放置於施工場所之工具、料件等儲存，應採取適當措施及注意安

全，本中心人員不代保管或簽收之責，請自行點檢保管。 

4.4 施工人員必須穿載安全鞋/安全帽/安全眼鏡後，方可進入施工廠所。 

4.5 高架作業(>2M)時施工人員需佩掛背負式安全背帶，必要時應搭設鷹架。 

4.6 施工人員在工作場所，不得吸煙、嚼食檳榔、飲用含有任何酒精成份、興奮

劑…等(如蠻牛、維士比、保力達B…等)飲料。 

4.7 非本案施工之區域，非經本所監工之允許，不得諮意進入與本案無關之場所。 

      4.8 動火作業時，5M內需配置至少10磅CO2滅火器2罐，並需配置警戒人員1人。 

 4.9 工程施作時，需注意暨設設施若有毀損，應負修復責任/恢復設施/設備暨有

功能，不得藉故推諉/要求加價。 

4.10 乙方應派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駐地負責，工程施工中注意施工安全及有

關之工程施工，應由熟練之員工為之。 

4.11 對於建築物預留之開口部分或地面鑿口挖溝之部分，應預先設置圍欄、擋板

或其他安全措施，並吊掛“施工中注意安全”之標識牌。 

4.12 所雇員工或第三者遇有意外或傷害情事時，應由承包商負醫藥及賠償或有關

法律之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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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施工期間若有重大違規或施工方法具工安考量之疑慮時，本案監工具有停止

廠商繼續施工之權利，直至廠商提具體改善措施書面核可認同後方可復工，

因上述因素而延宕工期之罰責，蓋由承包標商自型負責不得異議。 

4.14 承包商監工或委任權責管理人員必需善盡職責，於每日收工時督導所屬員工

清潔施工區域，並檢視工作區域內有無工安疑慮，確認所有電氣類工具電源

皆已切除隔離，並知會本監工人員確認人員/場所無任何疑慮後方可離開。  

五、 驗收規定： 

    本案完工時廠商應以書面通知業主辦理驗收。業主接獲廠商之書面通知後，於驗收

前通知廠商會同驗收。若驗收過程中發現缺失時須註明於驗收報告中，廠商應修改妥善

後再通知業主辦理複驗。 

5.1 檢附與 2.2 項內需求之施工證明文件、圖片、完工報告及保固證明。 

5.2 若有產生廢棄物需自行將施工垃圾攜至院外清除並確實委由合法之處理公

司處理。 

5.3 需將施工周圍環境確實整理確保無殘留之施工垃圾。 

5.4 經業主測試 3 天以上無漏水後使得驗收。若測試期間漏水需於修復完畢後重

新計算時間，確認運轉無虞後使得再次驗收。 

六、 保固期： 

    驗收完畢後保固 365 天，非由天災或人為因素造成毀損可向承攬商免費施工補償。 

七、 完工期限： 

    需於民國115年6月30日前完成。 

八、 附件： 


